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三日是法轮大法洪传十八周
年暨第十一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功创始人李
洪志先生五十九华诞。在这普天同庆的节日到来之
际，全球各地法轮功学员同步举办隆重的各种庆祝活
动，庆祝世界大法日，展现大法的美好。并恭祝慈悲
伟大的师尊五十九岁华诞快乐，表达对师尊的无上感
恩。 

轮功学员聚集在中国大陆游

客票选第一来台观光必游之

地的台北一零一大楼前的信

义广场，庆祝第十一届世界

法轮大法日。双手合十向师

尊献上最诚挚的祝福：“恭

祝师尊生日快乐！ 

日本学员庆祝世界大法日 

 

 

 

 

 

 

 
 

二零一零年五月九日，来自日本

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东京繁华市区

举行游行，庆祝即将到来的第十一届

“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洪传

十八周年，并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

志先生五十九岁华诞。正值周日，路

上行人、观光客众多，人们惊喜地领

略到法轮大法的美好与法轮功修炼

者的友好祥和。 

 佐藤女士因为多年的严重腰疼

病，久治不愈，在去看中医的时候，

听到法轮功，在阅读了《转法轮》后

就开始学炼。现在她腰全好了，感到

一身轻，三年来她感到身心受益。她

的女儿和儿媳也开始修炼。 

她经常给朋友和遇到的人讲法

轮功的真相，以及大陆法轮功学员因

修炼法轮功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希

望尽快停止这场迫害。她想对人们说

“法轮大法好”。 ◇ 

纽约庆法轮大法日  

欢歌载舞颂师恩 

二零一零年五月九日， 

数百名法轮功学员在曼哈顿 

中心著名的联合广场上欢歌 

载舞，当日联合广场上充满 

节日气氛，彩球飞舞，旌旗 

飘扬，“五月十三日--世界法轮大法

日”的大型横幅迎风起舞，美妙的音

乐如清泉般喷洒而出，滋润着这一方

土地。周边的民众也被这欢乐感染，

索取资料并纷纷拍照留念。 

 

 

 

 

 

 

纽约第十四区的联邦国会议员

卡 洛 琳 · 麦 隆 尼 （ Carolyn B. 

Maloney）致信纽约法轮大法学会，

祝贺第十一届世界法轮大法日。麦隆

尼女士在信中表达了她对法轮功学

员的真切祝福，希望迫害早日结束，

在大陆的法轮功修炼者能获得信仰

自由的权利。 

八年前，二零 

零二年的情人节， 

一个名叫萨拉的美 

国女孩，离开了温 

暖的家，来到了北 

京天安门广场。在 

那里，萨拉被公安 

搜身，他们在她的外套中找出了一条

写着“真善忍”的布条 ，就把她押

往拘留所。在路上，萨拉用中文唱起

了“得度”，一开始车上的几个公安

恶狠狠地要她闭嘴。但萨拉仍然坚持

■ 标题图为香港法轮功学员 

庆祝世法轮大法日 

着唱着，一遍又一遍。最后，公安们

一个个都安静下来听着，其中的一

位，更是偷偷擦拭着眼角的泪水。今

天在联合广场，面对着很多来观看庆

祝活动的华人，法轮功学员萨拉饱含

深情的再次唱起了“得度”。  

八岁的艾瑞（Aaron）以电子琴

演奏一曲《莲花》表心声。他的妈妈，

张霜颖女士，多么希望孩子的姥爷今

天也能看到外孙的表演。八年了，艾

瑞（Aaron）从来没有机会见到姥爷

张兴武教授。张教授因坚持信仰“真

善忍”被中共多次迫害，现在仍被非

法劫持在山东监狱。（济南法轮功学

员张兴武，六十八岁，原济南教育学

院物理系教授，因坚持信仰真、善、

忍修炼法轮功，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

一日，济南“六一零”与市中区邪党

法院秘密非法开庭。非法判决张兴武

有期徒刑七年。目前，张兴武现被非

法关押在山东省监狱迫害。）   

台北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五月九日下午两点，一千多名法

纽约 

日本 

萨拉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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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海外信箱给 ip@dongtaiwang.com 发电
子邮件，10 分钟内会拿到几个 IP。突破
网络封锁，上动态网后链接明慧网。 

                   

 

                   

 

 

 

您的每一句真话，每一桩善行，每一个义举，都在捍卫着人类的尊严、道义和共同价值！ 

双流真言



 

 
 
 
 
 
 
 
 
 

 
 
 
 
【明慧网】韩玉华，现年 67 岁，家住双流县城。原

在金花医院工作，每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修炼法轮功前，

韩玉华身体很不好，有多种疾病，如颈椎骨质增生，腰椎

间盘突出，长期失眠等等。1997 年韩玉华修炼法轮功后，

她的病全好了，而且变的非常善良，乐于助人。 

1999 年，法轮功遭到以江泽民为首的邪恶政治流氓集

团的迫害后，韩玉华因坚持信仰被非法拘留过 5-6 次。拘

留期间，被邪恶强行洗脑，酷刑折磨，受尽凌辱。 

在 2009 年 10 月 18 日，韩玉华因讲真相救人被强行

绑架到新津洗脑班迫害，两个月后转到双流看守所继续迫

害至今。恶警粗暴无理，野蛮刁横，未出示任何手续就抄

了韩玉华的家，土匪般的抢走私人物品数箱。目前邪恶之

徒又妄图非法开庭，枉判韩玉华。 

仅仅因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向民众讲清法轮功遭

迫害真相，便遭受更深重的迫害。“人民”公安公然践踏

《宪法》，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只是一纸空文，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所谓和谐社会的真实写照。 

正告那些还在紧随中共及江氏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

的警察及相关人员：善恶有报是天理。镇压法轮功的首恶

江泽民及罗干等人因犯有“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和“反

人类罪”,根据联合国的“普遍管辖原则”已被西班牙国

家法庭起诉；阿根廷联邦法院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等人，

已发了国际逮捕令。全球公审迫害元凶的序幕已经拉开，

所有参与行恶者都将难逃人间法律和天理的惩罚！◇ 

        

 立即无条件释放成都市双流县大法弟子韩玉华 

 
 
 
 
 
 
 
 
 
 
 
 
 
 
 
 
 
 
 
 
 
 
 
 
 
非法限制旁听 庭审成违法表演  

由于整个法院被戒严，法律上规定的公民的旁听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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枉判七旬老人 四川双流县“庭审”成违法表演 
【明慧网】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三日上午十点，四川双

流县法院对已被非法关押半年多的 68 岁老人、法轮功学员

董绍太非法开庭。整个双流法院自知开庭非法而心虚紧张。

在法庭上，来自北京的两位维权律师冲破各种阻挠与刁难，

为董绍太做了无罪辩护，有理有力，掷地有声。律师从事

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彻底推翻了检方的指控，指

出董绍太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应当庭无罪释放。  

但中共操纵的法庭根本无视法律，在完全没有依据的

情况下，仍按事先内定的刑期，对已被迫害致生命垂危的

68 岁老人枉法诬判七年重刑。董绍太当庭提出上诉。  

在非法开庭的前一日下午，整个成都地区突然大幅降

温。庭审期间，天空一直是阴云密布，寒风瑟瑟；庭审结

束不久，便开始飘雨，越下越大，似乎在诉说人间奇冤。 

非法限制旁听 庭审成违法表演  

由于整个法院被戒严，法律上规定的公民的旁听的权

利自然也就无从说起。据悉，有民众得知庭审消息后带着

身份证想参加旁听，却被法警拦在法院大门口，并被

告知：谁说可以旁听？！于是，除了董绍太的妻子女儿

由律师带着进了法院外，没有其他亲友或民众被允许

入内。当董绍太妻女经过安检、搜身到达法庭里面时，

只有两排位置的旁听席已坐满了当局安排的人，法院

工作人员临时让两人让出位子，也许，他们原来的安

排中根本就没有考虑让董绍太的家属旁听。  

律师的正义辩护震撼法庭与世人  

庭审开始，律师首先就当日经历和情况作出声

明，指出此次的开庭审理完全违背法定程序；一个普

通律师的介入，为何当局如此大动干戈；一个如此简

单的案件为何令公诉机关、审判机关严重违反法定程

序？不是很令人费解和深思的吗？  

接下来的法庭调查中，公诉人援引几名所谓证人

的证言，董绍太当庭予以否认。律师随即要求证人出

庭作证，却被法官无理拒绝。  

律师表示，公诉机关列举的证据既无合法性、亦

无关联性，例如，《起诉书》上指经 610 办公室鉴定，

但 610 办公室是一个什么机构，具有司法鉴定资格

吗？甄别依据又是什么？  

同时，律师指出，检方虽然列举了一长串所谓

“证据”，如神韵晚会光盘、小册子等，但这些证据

除了能证明这些东西本身存在外，其它什么也不能说

明，与公诉机关指控董绍太的“罪名”——“破坏法

律实施”根本没有关联性；比如其中最主要的所谓

“证据”，神韵晚会的光盘，只是一台歌舞晚会而已，

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呢？  

公诉人无言以对，直到庭审结束，也没有拿出任

何依据。  

律师要求对光盘内容重新质证，当庭播放神韵晚

会光盘，再次被拒绝。  

紧接着，律师从宪法、信仰及言论自由、犯罪构

成等多个角度深入的为董绍太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 

“审判长”试图压缩辩护人的辩护空间，不断的敲打

着法槌；两位律师在数次被阻断后，又数次接续发言，

最终才得以坚持完成辩护。他们指出，用《刑法》300

条对董绍太指控，是完全错误和荒谬的，因为董绍太

的行为没有破坏任何一部法律或任何一部法律的哪

一个法条的实施。  

同时，律师指出，对董绍太的控罪根本上违背了

宪法，是对信仰自由等普世价值的亵渎，且逻辑上是

荒谬的。  

律师希望审判人员能真诚面对眼前的同胞、真诚

面对自己的内心，尊重宪法和法律，对董绍太做出无

罪释放的正义判决。  


